
 

 

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提供资料的函

敬启者，

承蒙贵司委托，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登记事宜，需贵司配合提供如下资料：

1、投资方公证书正本及副本原件各一份（详情见公证联系函）；

2、设立贸易公司，投资方满一年以上需提供最近审计报告原件及复印件一式 2

份（如为外文，需翻译成中文，盖翻译公司公章或投资者自行翻译加盖投资者公章，

多页请盖骑缝章）；

3、拟设立中国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回乡证、护照、台胞证）

复印件一式 5份；

4、执行董事（或董事成员）/监事/经理的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回乡证、护照、

台胞证）复印件一式三份；

5、拟设立中国企业办公场所租赁合同原件 1份及办公场所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

2份或房屋租赁凭证原件；

以上安排和资料提供，如有疑问，请联系我司罗春燕 /朱琼兰小姐，电
话:0755-82996068.传真:0755-22635958 00852-3010408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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